申請編號(本會填寫):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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晶豪科技教育基金會
115年度大專院校學生公益服務獎助
提案申請書


【服務名稱】

學生姓名:
指導老師:
服務機構:

中華民國  OOO  年  OO  月  OO  日
 填寫申請書前，請先詳閱獎助辦法，若資格不符將不受理。

晶豪科技教育基金會
115年度大專院校學生公益服務獎助申請表

 一、基本資料表 (個人組免填隊員資料，隊員順序適用於任何隊員表格資料)
	個人/隊長
基本資料
	學生姓名
	
	出生日期
	(須年滿18歲)

	
	就讀學校
	(須為中華民國各公私立大專院校)

	
	就讀科系
	
	就讀年級
	(須為在學生)

	聯絡方式
	手機號碼
	
	電子信箱
	

	
	通訊地址
	

	是否為優先
評選資格
	□ 是，符合優先評選對象之第___項情形 (請參考申請辦法第二條並檢附證明文件)   
□ 否，不符合優先評選對象

	隊員(一)
基本資料
	學生姓名
	
	出生日期
	(須年滿18歲)

	
	就讀學校
	(須為中華民國各公私立大專院校)

	
	就讀科系
	
	就讀年級
	(須為在學生)

	是否為優先
評選資格
	□ 是，符合優先評選對象之第___項情形 (請參考申請辦法第二條並檢附證明文件)   
□ 否，不符合優先評選對象

	隊員(二)
基本資料
	學生姓名
	
	出生日期
	(須年滿18歲)

	
	就讀學校
	(須為中華民國各公私立大專院校)

	
	就讀科系
	
	就讀年級
	(須為在學生)

	是否為優先
評選資格
	□ 是，符合優先評選對象之第___項情形 (請參考申請辦法第二條並檢附證明文件)   
□ 否，不符合優先評選對象

	隊員(三)
基本資料
	學生姓名
	
	出生日期
	(須年滿18歲)

	
	就讀學校
	(須為中華民國各公私立大專院校)

	
	就讀科系
	
	就讀年級
	(須為在學生)

	是否為優先  
評選資格
	□ 是，符合優先評選對象之第___項情形 (請參考申請辦法第二條並檢附證明文件)  
□ 否，不符合優先評選對象


二、服務簡介
	服務名稱
	

	服務主題
(可複選)
	□ 愛心志工類 
   (例如「弱勢扶持」、「身心障礙照護」、「醫療服務」、「長輩照護服務」等)
□ 教育學習類 
   (例如「樂齡學習」、「偏鄉教學」、「身心障礙/弱勢團體培力課程」等。)
□ 技能專長類 
   (例如「專案設計」、「網站架設」、「公益推廣」、「才藝表演」等。)
□ 永續創新類 
   (例如「環境永續」、「自然保育」、「社會創新」、「在地實踐」等。)

	服務機構
與類型
(請款與服務成果皆須有服務機構簽認)
	機構名稱
	(須填寫機構完整名稱，若有多個機構請自行增加表格填寫)

	
	機構地址
	

	
	□ 身心障礙  □ 育幼院  □ 老人照護  □ 學校  □ 醫院
□ 其他 _______________   
1. 服務對象須為合法設立之非營利組織、公益/弱勢團體、醫院、學校等機構。
2. 可複選，服務對象不可為各類營利組織、政府機構、政黨、宗教團體或對不特定人。

	服務時程
	OOO年OO月OO日 至 OOO年OO月OO日 
(須於115年11月31日前完成服務內容及成果報告書)

	服務時數
	共     小時         
(服務總時數不可少於四十個小時，須扣除用餐、休息、交通時間)

	指導老師
聯絡資料
	老師姓名
	
(本申請須邀請一位任教於中華民國公私立大專校院之專任老師)

	
	任教學校
	

	
	任教科系
	

	
	電子信箱
	

	指導老師
簽  名
	(請款與服務成果皆須有指導老師簽認)


三、計畫守則與聲明 (隊員順序請按照基本資料表)
	1. 申請人已詳閱申請辦法，並同意遵守該申請辦法之所有規範以及其後修改。
2. 申請人執行服務應無受有任何報償，且未獲有其他公私立團體、政府機構或學校之補助。
3. 申請人所有填寫或提供之資料應為真正確實，不得冒用或盜用任何第三人之資料。
4. 申請人依本辦法提供予本會的個人資料，本會將善盡保管之責，並遵循「個人資料保護法」於推廣與辦理與本辦法業務目的相關之範圍內蒐集、處理及利用。
5. 獲選者執行服務如有違反法令；違反本辦法之規定；或經查證發現提供之資料不實者，將取消獎助資格並應返還所有已發給之獎助金。
6. 申請人提供予本會之任何資料，以及獲選者於執行服務時，皆應遵守法令規範並應尊重他人隱私及智慧財產權。申請人/獲選者如有涉及任何不法，須自行承擔法律責任。
7. 申請人繳交申請資料後，將不接受任何內容之修改或抽換。申請資料內容若有不完整或有不符合規定者，本會將不予受理且不另通知。
8. 獲選者依本辦法提交予本會與服務有關之任何資料，包括但不限於文字、各類資訊、照片圖像、影音作品等，若涉及他人肖像權或任何法律權益者，應事先取得權利人之同意，並有完整的權利得永久無償授權本會於宣導/推廣本辦法或為其他公益目的而為任何形式之運用，包括但不限於使用、重製、編輯、改作、公開展示、公開傳輸等
9. 依「財團法人法」規定，本會應公開接受獎助者之姓名及受獎助金額，供主管機關監督及查核。若申請者表示不同意公開完整全名者，本會將僅以部分揭露呈現 (例:王ＯＯ)。

申請人以下列之簽署表示已詳閱並瞭解本辦法及前述之守則與聲明，並同意遵守與執行


	  
  個人/隊長簽名: _____________  日期: ___________  □ 同意 □不同意 公開個人全名 

  隊員(一)簽名: _____________  日期: ___________  □ 同意 □不同意 公開個人全名

  隊員(二)簽名: _____________  日期: ___________  □ 同意 □不同意 公開個人全名

  隊員(三)簽名: _____________  日期: ___________  □ 同意 □不同意 公開個人全名



四、個人/團隊介紹




五、服務目標




六、服務內容及方法 
 (須符合服務主題並為服務機構提供各類公益性質之志工服務，或辦理各類公益性質之活動/課程/營隊。)




七、服務期程 (甘特圖)
  (若為辦理公益性質之活動/課程/營隊須填寫，若為單一志工服務可免填。) 





八、預期效益及受益人數 (或人次)


九、經費預算表
  (若為辦理公益性質之活動/課程/營隊須填寫，若為單一志工服務可免填。) 





十、其他說明 (如參考照片或其他助於本會了解之資訊)


















附件
(1) 申請人之在學證明書正本 (若為團體組，請繳交所有隊員之資料)
(2) 申請人之身份證正反面影本 (若為團體組，請繳交所有隊員之資料)
(3) 優先評選對象之相關證明影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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